
附件

北京市深化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改革
实施方案工作任务分解表（第一批）

序号 任务 政策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

健全消防
设计标准
体系

建立跟踪评估、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北京市既有建筑改造工程
消防设计指南（试行）》。聚焦老旧楼宇、商业设施、工业建（构）
筑物及设备设施、首都核心区平房（院落）等不同类型改造需求，
分类出台消防设计案例指引，升级应用场景服务。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消防救援总队、

各区政府

2

鼓励建设单位在项目改造实施前，开展消防安全综合评估。建立
专家评审论证制，对于使用功能改变或火灾危险性增加，执行现
行消防技术标准确有困难的改造工程，可采用消防性能化设计，
由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论证。推行建筑师负责制，对于不
改变使用功能、不增加火灾危险性的改造工程，鼓励整体提升消
防安全水平，确有困难的，可按照不低于建成时的消防技术标准
进行设计，由注册建筑师签章负责。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消防救援总队、

各区政府

3 优化消防
审验管理

研究优化既有建筑使用功能变更正负面清单。对符合城市规划及
正面清单的改造工程，研究建立快捷简便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机制。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各区政府



序号 任务 政策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4
除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外，对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及依
法无需领取施工许可的装修改造工程，原则上不再开展建设工程
消防审验审批，实行告知承诺管理。

市规划自然资源
委、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

市消防救援总队、
各区政府

5

除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内设公共娱乐、儿童、老年人活动等火灾
风险较大的场所外，对地上装修改造面积不超过 5000 平方米的
商场改造项目，消防验收类项目试行“清单+告知承诺制”，消防
备案类项目试行“备查制”。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消防救援总队、

各区政府

6

对属于同一个规划许可范围，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的，在该项目
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消
防水泵房、消防控制室、室外消火栓系统、变配电房等公共消防
设施完成设计内容、实现消防功能的前提下，建设单位可分期分
阶段申请消防验收（备案）。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各区政府

7

以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消防设计审查意见、施工图审查
意见为依据，开展改造工程消防验收及备案工作。针对经消防性
能化设计、纳入我市重点工程范畴或有代表性的既有建筑改造工
程，探索建立消防查验专家论证制。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消防救援总队、

各区政府

8 推动消防
与工程质
量监管一
体化融合

推动消防质量管控关口前移，将消防分部分项工程纳入建筑工程
施工质量日常监管重点。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各区政府

9
改进既有建筑改造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标准，明确现场评定抽查项
目以及检查方式，区分关键项目、主要项目和一般项目，实施差
别化抽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各区政府



序号 任务 政策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0
对改造工程全面实施联合验收，验收时对工程竣工验收组织形
式、验收程序、消防查验情况一并实施现场检查，落实“验收只
去一次”要求。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各区政府

11

完善监督
管理体系

对消防设施检测机构在消防施工、验收过程中，出具虚假检测报
告、违规承揽业务、未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检测等
失信行为信息，由消防救援部门实施查处，同时纳入北京市建筑
市场信用信息监管服务等平台，对相关单位进行风险提示。

市消防救援总队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各区政府

12

住建、消防救援部门参与消防性能化设计专家评审，并根据施工
验收、灭火救援需要提出意见建议。在特殊建设工程、重点工程、
大型化工项目、有代表性的既有建筑装修改造项目等消防验收现
场评定过程中，可根据灭火救援实战需要，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参
与测试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消火栓系统、安全疏散
等涉及消防灭火救援事项。

市规划自然资源
委、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

市消防救援总队、
各区政府

13

加强对改造工程投入使用后的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建立分级管理
制度，实施定期检查，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在日常消防安全
检查中，发现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涉及消防设计、验收等违
法失信行为的，及时移交规自、住建部门查处。

市消防救援总队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各区政府


